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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源居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力源居（下称“本项目”）根据《力源居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并对照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力源居位于清远市清城区横荷新城七号区 17-19号，总投资 1000万元，其中环保

投资 200万元。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719.85m2，主要构筑物为 1栋 6层高层商住楼（楼

高 10.8m），其占地面积为 708.15m2，总建筑面积 4288.45m2，均为地上总建筑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王金耀、陈利生、梁桂强于 2019年投资 1000万元，在清远市清城区横荷新城七

号区 17-19号建设力源居（下称“本项目”）。根据国土证文件（清市府国有（2015）

00127号），其用地为综合用地，力源居于 2019年 4月 26日去取得了本项目的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建字第 工程许可 A20190119 号），并于 2020年 4月 10日取得了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（编号 441802202004100941）。

本项目属于 K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，根据现场勘察，本项目不涉及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年版）中的“四十四、房地产业-91房地产开发”

所提及的环境敏感区，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。同时，根据《固定污染源

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19年版），本项目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。

（三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内容为：力源居整体工程，总占地面积约 719.85m2，总建筑面积约

4288.45m2。

二、项目建设情况

本次验收内容实际工程为 1 栋 6 层高层商住楼（楼高 10.8m），其占地面积为

708.15m2，总建筑面积 4288.45m2，均为地上总建筑，与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建筑工程

规划许可证建设内容一致。

三、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废水：施工期开挖工序、混凝土养护水、雨水冲刷水、洗车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






